
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一、 审议《关于公司 A 股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

议案》所涉及会计估计变更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独立董事应就

公司报告期内做出的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

正出具书面意见。 

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《关于公司 A 股 2018 年半年度报

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》，对其中所涉及会计估计变更发表了同意

的独立意见。 

 

二、 审议《关于修订〈2018 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〉

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独立董事应就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薪酬激励措施发表

独立意见。 

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《关于修订〈2018 年高级管理人

员绩效考核方案〉的议案》，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
